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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物上的保险利益和保险形态 

陶丽琴 何建祥 

内容提要：房贷险是抵押人为自己利益的保险还是为抵押权人利益的保险，实质上涉及抵押物保险中的保

险利益、保险标的、保险物和保险形态等保险法上的基本概念和法理的问题。抵押权保险的保险标的是抵

押权利益，抵押物受损，只是使主债权处于一种无担保状态而面临债务人不清偿的信用风险之中，抵押权

人在抵押物上的保险利益是一种信用利益，抵押权利益的保险形态只能是一种履约保证保险或信用保险。

房贷险只是抵押人为自己利益的保险，银行对住房保险金的效力间接来源于物上代位制度。 

    关键词：抵押物保险 保险利益 保险形态 保险标的 

  房贷业务中，住房成为购房人和银行两方经济利益的共同载体，两方可各自发挥保险机制的作用防范

其住房上的利益风险。但房贷险[1]在实务中的运作是，抵押人必须依银行的要求为住房投保财产险，并约

定银行为第一受益人。这看起来是一种由抵押人为抵押权人的保险利益投保的保险，其实是银行为了保障

自己的利益，强制购房人投保，这是银行转嫁其风险的霸王行为。基于对房贷险性质的这一认识，房贷险

一直受到了消费者和社会公众强烈而持久的指责。笔者认为，房贷险的法律属性主要涉及担保物权法中物

上代位的问题，但也很有必要以保险法原理加以分析论证。房贷险是抵押人为自己利益的保险还是为抵押

权人利益的保险，实质上涉及抵押物保险中的保险利益、保险标的、保险物和保险形态等保险法上基本概

念和基本法理的问题。 

  一、抵押物保险的保险利益与保险形态 

  所谓保险利益，法理上将之理解为投保人（被保险人）对于保险标的所具有的经济利益，[2]它反映了

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和保险标的及承保危险之间一种经济上的利害关系。[3]抵押权是抵押权人在主债权

不获清偿时享有的就抵押物价值优先受偿的权利，我们先不考虑物上代位制度的存在，如果抵押物灭失造

成抵押权灭失，抵押权人的主债权就处于无担保状态，故抵押权人的利益也同样会受到损失。[4]可知在抵

押物上，抵押人和抵押权人都具有保险利益，各自都可以向保险公司投保。房贷业务中按揭房常见的两种

保险形态是：抵押人为住房投保的保险合同和抵押权人为住房投保的保险合同。而房贷险中，抵押人为住

房投保，但保险合同订立之必要、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金额、保险期限及保险金请求权的归属等主要内容

都是依抵押权人银行的利益要求而确定的，故被认为是保障银行利益的保险合同，表面而论并非不实，而

这种抵押人买单、抵押权人受保障的保险形态在保险法上是否有其法律依据呢？ 

  《保险法》第 10条规定，“投保人是指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按照保险合同负有支付保险费义务的

人”。而《保险法》第 22条第 2 款规定，“被保险人是指其财产或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享有保险金请求权

的人，投保人可以为被保险人”。可知，投保人是订立保险合同支付保险费的人，而被保险人因其财产或人

身受保险合同保障才是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可以不属于同一人。当投保人与被保险

人非为同一人时，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支付保险费，保险合同保障的则是被保险人的财产或人身利益；

在保险事故发生时，财产或人身利益受损害的人是被保险人而非投保人，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也只是被

保险人。可见此规范中保险法认可投保人与保险利益分离的情形。而依《保险法》第 12条第 1 款规定，投

保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显然《保险法》

此三条规范存在着互相不一致，实际上涉及的是保险利益存于何人的问题。笔者认为，被保险人是保险合

同所保障的人，如果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没有可保利益，那么发生保险事故时保险标的灭失并非被保险人

的损失，而被保险人如果因他人的损失而获得赔偿，这就违反了作为财产保险的补偿原则。所以，被保险

人必须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并且在保险事故发生时该利益遭受实际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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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务中，财产保险投保人可以对保险标的无保险利益，但被保险人必须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和损失发生

时均对保险标的具有可保利益，[5]而现行各国和国际惯例的通行做法是：财产保险的保险利益只要求在损

失发生时必须存在。我国就保险利益存在时间，法律上并无明确规定，《保险法》第 19条关于保险契约记

载事项，并未要求保险利益，且第 12条仅规定投保人无保险利益者，保险合同无效。笔者认为保险利益并

非保险契约的成立要件，而仅为其效力要件；既为效力要件，则可以进行补正，原无保险利益之保险契约

可因保险利益之取得而克服其效力上之瑕疵。至于要求保险利益存在之时间，通说认为，在财产保险中，

保险利益必须在损失发生之际存在，但不必于订约之际亦存在。[6] 

  所以，依投保人与保险合同上保险利益的关系，财产保险可分为两类基本形态：“要保人与被保险人同

一人，称之为自己利益保险；要保人与被保险人不属同一人，则称之为他人利益保险。”[7]除此之外，还有

第三种保险情形，在财产保险中，投保人亦可为自己或他人订立保险契约，称作“为自己或他人利益保险”，

又称关系人保险。其具体涵义是指，它可保要保人自己之保险利益，此时要保人和被保险人同一；或以被

保险人之保险利益为标的，则被保险人和要保人为二人。其效果为，保险事故发生时，若证明所损害者为

要保人之保险利益，则要保人即为被保险人，可请求保险金之给付；若证明第三人之保险利益受损害，则

此第三人为被保险人，保险赔偿请求权则归于他。[8] 

  故在理论上，就抵押人或抵押权人的利益保险，抵押物可以存在四种保险形态：抵押人为自己利益保

险；抵押权人为自己利益保险；抵押人为抵押权人利益投保的为他人利益保险；抵押人为抵押物投保以保

障自己也保障抵押权人利益风险，即设定一种为自己或他人利益保险。[9] 

  抵押物上，抵押人就抵押权人的利益设定保险，显然有其保险法上的理论依据和实现可能性。就房贷

险而言，无论从保险合同的协议内容还是形式看，似乎都可以得出结论：房贷险是由抵押人为抵押权人的

保险利益投保的保险，是一种为他人利益保险，或者说是为自己或他人利益保险。但笔者认为，这只是房

贷险的表面特征，实质并非如此。 

二、抵押权人的保险利益、保险标的、保险标的物及其关系 

  依保险法理论分析按揭住房上的经济利益关系，购房人是抵押人，对抵押物享有所有权利益；银行是

抵押权人，对抵押物享有抵押权利益。两种利益同时存于抵押物之上。是否能认为抵押人的保险利益和抵

押权人的保险利益实质上是同一个利益内容，即为该抵押物的住房？如果抵押物受损，抵押人的所有权利

益一定受损，抵押人保险利益一定受损，这在逻辑上没有问题；抵押物受损，抵押物上的抵押权肯定受损，

抵押权受损，抵押权人保险利益肯定受损吗？这需要弄清以下若干个问题：抵押权人的保险利益是什么？

抵押权人保险利益与所有权人保险利益有何区别与联系？可以抽象成为保险法理中保险利益和保险标的、

保险标的物之基本概念及其相互关系问题。 

  保险利益与保险标的、保险标的物是保险法上三个有紧密关联但具有独立内容的基本概念，但无论实

务中还是理论上，三者常有被混为一谈之情形。 

  保险利益是投保人（被保险人）对于保险标的所具有的经济利益。而所谓保险标的，依《保险法》第

12条第 4 款规定，“是指作为保险对象的财产及其有关利益或者人的寿命和身体”。就财产保险而言，保险

人所承保的标的，可以是任何财产或与财产相连的利益，有学者将之归类为财产权利、合同权利、法律责

任和真实期待利益。[10]通说认为，保险标的是保险的客体，保险利益是保险契约的客体。[11]但也有将保

险标的称作为保险法律关系的客体，作为与保险法律关系的主体相对应的概念。[12]依此，保险利益和保

险标的出现混用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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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学者专门就保险利益与保险标的的区别作了比较：其一，保险标的是保险事故可能损害的对象，这

既包括有形的人与物，也包括无形的责任与权利，在保险合同中必须明确指明保险标的，以示保险人所承

担的责任范围，而保险利益是投保人对保险标的所具有的合法的经济利益，它表现为一种抽象的权利，是

保险合同直接所保障的经济利益；其二，保险利益是保险合同成立的要素，每存在一种保险利益，即可成

立一个保险合同，一个保险标的可能存在数个保险利益，即可订立数个保险合同，反之一个保险利益涉及

数个保险标的，则只能订立一个保险合同。[13]此解释中明显地将保险标的与保险标的物即保险物混为一

谈，一个保险物即保险标的物上可以存在数个保险标的，而产生数个保险利益，但一个保险标的上不可能

存在数个保险利益；一个保险利益可能涉及数个保险标的物，而不可能涉及数个保险标的。如 A 通过向 B

银行按揭购得一辆汽车，由 c承租使用，C 在营运中发生车祸造成对 D 的伤害，需承担对 D 的赔偿责任。

ABC 都以该车为保险物，分别为自己的利益投了保。显然，这三个保险都以车为保险标的物，但其各自的

保险标的却并不相同，A 的保险标的是对车的所有权；B 银行的保险标的是对车的抵押权；C 的保险标的

是车的经营管理权，和其对 D 的第三者侵权责任利益。 

  这种将保险标的和保险标的物混同的情形在保险法理论中常会出现，如我国台湾学者桂裕先生的《保

险法》中直接就将险标的和保险标的物作为同一含义的概念混用。[14] 

  保险标的是保险利益的载体，如果没有具体的保险标的，保险利益将无所依附，反之，如果不将保险

标的放在保险关系中，不与保险合同规定的权利义务发生联系，它也就不成为保险标的。由此可见，保险

标的与保险利益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范畴。保险标的本身不是保险合同的客体，保险合同的订立和

履行并不能保障保险标的本身不受损失，而只是保障投保人、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或事件发生后，于该保

险标的上的保险利益不受损失。[15] 

  保险标的物可简称保险物，即保险标的所附着的物，是作为保险对象的财产及利益的物质载体。当保

险标的是有体实物体现的财产时，保险标的即为保险标的物。而当保险标的不是有体实物体现的财产利益

时，只是指该保险所提供保障的财产利益，并不指保险物。就抵押物而言，抵押人利益的保险，其保险标

的是以抵押物这一实物体现的所有权利益，保险标的和保险标的物是重合的；而抵押权人利益的保险，保

险物虽然也是该抵押物，但保险的对象即保险标的则是抵押权利益而非该抵押物本身，显然不能得出所有

权利益之保险和抵押权利益之保险具有同一个保险标的，即都是抵押物的结论。 

  区别此几个基本概念，对理解抵押物所有权保险与抵押权保险的关系，十分必要。抵押物是附着所有

权和抵押权的实物载体，但并非所有权或抵押权所体现的利益本身。所有权利益之保险，抵押物即是保险

标的物，当保险事故发生造成抵押物毁损时，抵押物所有权利益就实际受损，抵押物所有人就可请求保险

人赔偿保险金。而抵押权利益之保险，抵押物仅是保险物，保险标的是抵押权利益，抵押物毁损并不必然

造成抵押权的实际受损。抵押物若是部分毁损时，只要其残存的价值还能承担主债权未获清偿时的优先受

偿，此时抵押权根本未受保险风险；[16]即使抵押物完全灭失，抵押权受损，也只是使抵押权人处于无财

产优先受偿的危险中，但并未实际使主债权不获清偿，抵押权所体现的利益并未一定实际受损，故抵押权

人都不能以上述抵押物受损的情形为由向保险人主张保险金请求权。 

三、保险利益的具体确定对抵押物保险的意义 

  保险标的可以理解为与保险利益联接对象为同一个概念。抵押物上，所有权人的保险利益关系连接对

象为所有权；抵押权人的保险利益关系连接对象是抵押权。[17]在所有权利益保险中，保险人承保的对象

是所有权利益；在保障抵押权利益的保险中，保险人承保的对象是抵押权利益。所有权利益和抵押权利益

只是保险标的，而非保险利益本身。投保人（被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的目的并非保障保险标的本身，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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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保障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所具有的利益，即保险利益。[18]保险利益并非保险标的本身，而是被保险人

因所惧事故不发生而具有的利益。 

  保险利益作为保险合同的有效要件判断时，可以是一个抽象意义上的概念，保险合同订立或者说保险

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在保险标的上必定客观地存在这种经济利益即为保险利益，而并非在保险合同订立

之时即须明确。当保险事故发生时，该保险利益即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上的经济利益具体是指什么？有学

者提供了保险利益之四要件：须为合法利益；须为客观存在之确定利益即利益已确定（即现有之利益）和

可得确定（即期待利益，但必须于保险事故发生时确定）；须为经济上的利益即可以用货币计算的经济利

益；公益性。[19]保险利益范围的确定至今在保险学理论上仍存在诸多的争议，主要存在经济利益说和法

律利益说两种观点。经济利益说认为：保险利益是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或被保险人人身具有的经

济利益。强调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中经济上的实际损失即“事实上的经济利益”。其缺陷是其保险利益指以

经济上可以金钱计算之利益的理论，因人的生命无价而难以适用于人身保险合同。而且，其过于强调被保

险人的实际损失忽视了可得利益与实际损失的差异。保险利益说又分为利害关系说和适法利益说。前者主

张保险利益是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财产或利益或被保险人人身所具有的利害关系。其缺陷是对于

保险利益的确定赋予法官过大的自由裁量权而过于依赖于法官的专业素质。后者主张保险利益是投保人或

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所具有的合法利益。此观点与我国保险法定义一致，但其因过份强调公权利对私法关

系的干预而在理论上受到批评，而且其适法性还受到法律本身的局限，过份强调其适法性也无法解释如责

任保险之险种存在等。[20] 

  笔者认为，就财产保险而言，保险利益强调其适法性，主要出于保险利益作为区分赌博行为和防范道

德风险目标的需要，而对保险利益范围的具体明确或界定，不应以“法律认可的”利益为标准，而应以其实

际损失为价值判断。具体而言，“要保人或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之发生，致保险标的之不安全而受损；因

保险事故之不发生，致保险标的之安全而受益。此损益关系，便是保险利益。”[21] 

  笔者认为，保险利益的范围可明确为：被保险人在保险标的上享有的可因保险风险发生与否而直接受

损或获益的经济利益，具体化为三个要件：其一是被保险人在保险标的上的经济利益；其二是保险风险发

生与否而直接受损或获益的这部分经济利益；其三是该部分经济利益可以具化量化为在风险中损益的数额。 

  就抵押物上的保险而言，抵押人保险利益的衔接对象是抵押物体现的所有权；抵押权人保险利益的衔

接对象是抵押权，即就抵押物的价值在其主债权未获清偿时优先受偿的权益。若先不考虑物上代位因素，

当保险事故发生造成抵押物灭失时，抵押权人的利益并不必然受到伤害。抵押权是一种期待权，是一种附

条件附期限的权利，所附期限为主债权到期时，所附条件为主债权未获清偿。如果抵押权人主债权到期获

得清偿了，其抵押权利益即就抵押物价值优先受偿的权利也就不存在，更谈不上受损了。只有当抵押权人

的主债权届期未获清偿时。抵押权人就抵押物价值的优先受偿权才发生损失。可见，抵押物上所有权人利

益面临的风险是单一的，即抵押物因意外或人为原因造成毁损而灭失；抵押权人利益面临的风险是双重的，

即不仅要有抵押物因故灭失的条件，而且还须有主债务人到期不清偿这一条件出现。抵押物灭失，抵押权

确定受损，使其担保的主债权处于一种无担保状态而面临债务人不清偿的信用风险之中，但抵押权人并未

遭受实际受损，如果到时候债务人清偿了债务，抵押权人利益就无损失；只有债务人没有或不能清偿到期

债务，抵押权人的利益才受损了。所以，抵押权人在抵押物上的保险利益应该是当风险事故发生造成抵押

物毁损或灭失而使抵押权人主债权未获清偿所产生的经济上的损失，可具体量化为到期未获清偿的主债权

余额及其他相关实际损失。 

  故抵押权人在抵押物上的保险利益实质上是一种信用利益，抵押权利益保险面对的风险是一种信用风

险。如果抵押人为抵押权人就抵押物上的抵押权利益投保的，是主债务人为自己的信用向保险人投保，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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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抵押权人的主债权利益，相当于给抵押权人提供了一份由保险人为保证人的保证，故为一种履约保证

保险。如果抵押权人自己就抵押物上的抵押权利益投保的，相当于主债权人对自己所面临的债务人不清偿

债权的信用风险设定保险，是一种信用保险。 

 房贷财产保险形式上似乎是抵押人为保障抵押权人的利益而设定的保险，又好象是抵押人以自己的所有

权利益设定的保险，而包含着对抵押权利益的保障；但将抵押权人因抵押物所有人的保险而获得保险金上

的效力，认定为是所有权保险内涵抵押权利益保险，显然存在明显的法理逻辑错误。事实上房贷险只是一

种抵押人为自己利益的保险，银行对购房人住房保险金的效力是间接地来源于物上代位制度，抵押物保险

是以抵押人对抵押物的所有权利益为直接的保险标的，抵押人在发生约定的保险事故时就能获得保险公司

赔偿的保险金，抵押人享有该保险金所有权；抵押权人对该保险金的效力只是通过物上代位制度而间接获

得的，并非是该保险合同直接保障了抵押权人的抵押权利益；该保险合同中投保人和被保险人都是抵押人，

支付保费的义务自然也是抵押人。而如果抵押物上同时存在抵押人利益保险和抵押权人利益保险时，两个

保险关系的保险标的各不相同，更无重合或相加关系，故当同一个保险事故中两个保险的保险责任同时产

生时，并不存在重复保险而须适用按比例分摊赔偿原则的问题。 

  注释: 

  本文系中国法学会立项课题“房贷保险法律问题研究”（120706）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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